
瞄沂市发展和改輩委员会
临沂市财政周文件
临沂市民政同

临发改成本(2021) 82号

关于规范全市殡祚服务收费的通知

各县区发展改革局、 财政局、 民政局，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经济发展办公室、 财政金融办公室、 民政卫生工作办公室，

市殡仪馆：

根据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山东省定价目录＞的通

知》 （鲁发改价格(2020] 1361号）、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实施意见》（临政办发(2017]

19号）等文件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 现将我市殡葬服务收费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包括遗体接运（含抬尸、 消毒）、

遗体存放（含冷藏）、 火化、 骨灰寄存等， 属行政事业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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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荼实
”

收支两条线
”

炾定， 收费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临沂市城区（兰山区、 罗庄区、 河东区、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详见附件， 县级殡葬基本

服务收费由各县根据《山东省定价目录》相关规定制定。

二、 各殡仪馆在保证基本服务供给规模和质量的前提下，

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延伸服务，并坚持丧属自愿选择的原则，

与丧属签订书面协议。 延伸服务项目主要包括遗体整容、 遗体

防腐、 吊咭设施及设备租赁等。 延伸服务项目及殡仪馆销售的

丧葬用品均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殡仪馆根据成本及市场需求自

主制定价格。

三、 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 将基本殡葬服务纳入政府公

共服务保障范围。 对以下对象免费提供遗体接运、存放(3天）、

火化（生态环保炉）、 骨灰寄存 (1 年）、 骨灰盒、公益性公墓

安葬等6项殡葬服务项目： 1、 具有临沂户籍的居民； 2、 尚未

登记我市户口的婴儿及我市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儿童； 3、在我

市救助管理机构且经相关部门确认无法查明身份的被救助人

员； 4、 驻临沂部队现役军人； 5、 驻临沂大中专院校非临沂市

户籍的学生； 6、我市公安部门经办处理的未知名尸体。 具体免

除形式由各县区结合实际， 自行确定。

四、各殡葬服务单位在提供服务过程中， 不得违反公平自

愿原则以任何形式捆绑、 分拆或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 要严格

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布服务项目、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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